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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嚴重受傷個案     有關近期判決的判給額的摘要

1. Ng Kwok Wing v. Lau Ping Kwan (t/a Kei Yip Engineering Co.) [1996] 4 HKC 667
意外發生日期： 1987年 10月；判決日期： 1996年 5月

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14,791,193.70元
包括   

A. 收入損失

審訊前 868,188元
審訊後 2,911,658元

B. 另覓住宿安排

1,500,000元

C. 日後所需的護理及治療

7,902,320元
(每年約 359,196元 )

原 告 人 為 一 名 五 金 工 人 及 焊
工，因一次工業意外導致下身癱
瘓。被告人並無就案件提出抗
辯。判決當日，原告人的年齡為
47歲。僱員補償援助基金於 1996
年 4 月 向 原 告 人 支 付 為 數
1,095,120.30元的僱員補償。

意外發生當時，原告人的每月收
入為 9,000元。以審訊當日計算，
其每月收入應為 18,343元。有關
喪失日後收入的乘數為 13.5。有
關日後開支的乘數為 22。

*已扣除僱員補償額 1,095,120.30元

2. Choi Mei Ho v. Chung Chiu Ying t/a Kin Kee  HCPI 784/1995, [1997] HKCFI 130
意外發生日期： 1988年 12月；判決日期： 1997年 3月

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 7,104,374.00元
包括   

A. 收入損失

審訊前 850,150元
審訊後 1,452,000元

B. 另覓住宿安排

883,780元

C. 日後所需的護理及治療

2,047,394元
(每年約 204,739元 )

37歲的原告人為一名於建築地
盤工作的雜工，因嚴重受傷導致
下身完全癱瘓。審訊期間，相關
被告人並無就案件提出抗辯。

審訊當日，原告人的年齡為 46
歲。於意外發生前，其每月平均
收入為 5,250元。倘意外沒有發
生，以審訊當日計算，其每月收
入應為 12,100元。

有 關 喪 失 日 後 收 入 的 乘 數 為
10，而有關日後開支的乘數為
12。

(**原告人自願選擇到內地深圳
居住，以便以較便宜的價錢聘請
看護及傭人照顧其生活起居。法
院按此相應地判給損害賠償。 )

*已扣除僱員補償額 569,3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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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 Xuong v. Incorporated Owners of Sun Hing Building [1997] 4 HKC 171
意外發生日期： 1991年 2月；判決日期： 1997年 10月

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25,725,287.00元
包括   

A. 收入損失

審訊前 1,316,608元
審訊後 4,231,248元

B. 另覓住宿安排

1,176,566元
C. 護理、醫療照顧及儀器開支

11,065,672元
(每年約 614,760元 )

D. 日後所需的輔助器具及儀器
(乘數為 15)

3,300,093元
(每年約 220,006元 )

37歲的原告人利用被告人建築
物外的棚架爬出窗外檢查滲漏

情況。由於棚架倒塌，原告人墮

下受傷，導致四肢癱瘓。

意外發生當時，原告人的每年收

入 為 134,160元 (即 每 月 11,180
元 )。以審訊當日計算，其每年收
入應為 264,816元 (即每月 22,068
元 )。

有 關 喪 失 日 後 收 入 的 乘 數 為

16。有關日後護理開支的乘數為
18。

*已扣除僱員補償額 1,011,506.00元

4. Lee Suk Yin v. National Insurance Co. Ltd.  HCPI 439/2000, [2001] HKCFI 983
意外發生日期： 1997年 4月；判決日期： 2001年 9月

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判給的損害賠償總額： 21,730,982元
包括   

A. 收入損失

審訊前 967,579元
審訊後 4,450,118元

B. 另覓住宿安排

3,330,000元

C. 日後所需的護理及治療

8,904,590元
(每年約 468,663元 )

原告人在交通意外中受傷，導致

不完全四肢癱瘓。判決當日，原

告人的年齡為 24歲。

原告人於意外發生前 3個月開始
任職玻璃工學徒，每月收入為

9,500元。法院接納，如果原告人
完成學徒訓練，他的收入將可達

到日薪 849元，以每月工作 26天
計算，其每月收入為 22,074元。

有 關 喪 失 日 後 收 入 的 乘 數 為

16。有關日後開支的乘數為 19。

**該案例並非因工受傷案例，但卻反
映近期法院對極嚴重受傷個案作出

的評估。雖然導致受傷的原因不同，

但 法 院 按 照 與 因 工 受 傷 相 同 的 基

準，就該案作出評估。


